厦教体〔2009〕12号

厦门市教育局

   关于开展"祖国万岁"歌咏活动的通知
各区教育局，各市属学校，各民办高校：

    现将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开展"祖国万岁"歌咏活动的通知》（闽教体〔2009〕11号）和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《关于推荐"我和我的祖国"系列班级德育活动优秀合唱曲目的通知》（闽委教办宣〔2009〕22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我市于今年五月举办的第19届中小学艺术节和第27届学校音乐周活动的中学生合唱比赛按原相关通知进行。

    二、今年6月至12月，各区教育局、各校要按闽教体〔2009〕11号文件的要求，组织开展"祖国万岁"歌咏活动。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演唱活动，开展校内、区内的歌咏比赛。

    三、各高校要积极准备参加今年9月省教育厅举办的大学生"祖国万岁"歌咏活动汇报演出。

    四、年底前，我局将组织"祖国万岁"歌咏活动汇报演出和评比。

    五、各区教育局、市属学校于12月15日前将开展"祖国万岁"歌咏活动的总结材料报送我局体卫艺教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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